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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云工信交通〔2018〕55号

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加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

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，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：

7 月份以来，全省工信部门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严

格按照省政府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要求，克服困难，切实履

行黄标车淘汰报废回收工作职责，为全省黄标车治理淘汰工

作顺利进行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。目前，黄标车治理淘

汰工作进入收尾阶段，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回收了大量

的黄标车和其他社会车辆，车辆堆放、拆解压力较大，行业

安全生产形势严峻，为确保已回收车辆的安全堆放和有序拆

解，保证全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健康稳定发展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安全和环保工作

各地工信部门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要提高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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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工作意识，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

和中央环保督察的工作要求，认真抓好行业、企业的安全生

产和环境保护工作。工信部门要指导和督促辖区企业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、应

急制度并切实执行。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内部管

理，制定完善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按

照制度和生产作业流程进行拆解，确保行业生产形势安全稳

定。

二、强化生产安全管理

要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，认真

做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各生产环节管理，确保对回收车辆的

合法有效处理。要严格按照规定和作业流程对回收车辆进行

登记并加快拆解进度，确保回收车辆信息核实准确并及时拆

解。要规范回收车辆堆放，做到先预处理再存放、不乱堆乱

放、不超高堆放等。要保证回收拆解设施设备正常运转，不

带病、不带伤进行作业，专用设备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

操作。要完善安全防护措施和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，确

保生产安全。

三、强化消防安全管理

要加强消防投入，在车辆堆放和拆解作业场地配备灭火

器、消防沙池等必要的消防设施设备，并对消防设施设备进

行检查，确保其能正常使用。要保持车辆堆放场地和拆解作

业场地通道畅通，加强员工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演练，

提高消防应急处置能力。要强化车辆切割作业流程管理，氧

焊切割等带火作业必须远离带有油污的易燃区和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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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治安安全管理

报废车辆堆放场地（含临时堆放场地）和拆解作业场地

的监控设备必须保证正常运转，必须有人 24 小时进行值班

值守，并严格进行报废车辆进出场登记管理，禁止闲杂人员

进出车辆堆放和拆解作业场地，防止报废车辆及零部件丢失

和非正常离场。要特别加强对临时堆放场地存放车辆的管

理，通过增加值班值守人员、加装隔离设施等，确保存放车

辆安全。

五、强化环保安全管理

要按照中央环保督查组“回头看”工作中行业环保排查整

治工作要求，尽快完善环保设施设备和建立环保管理制度，

并保持环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转，切实提高企业环境保护能力

和水平。要按照规定进行环评和验收，要进行场地防渗漏处

理，要建设完善雨污、油污分离系统和危废物存储设施设备，

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危废物存储登记和转移等，防止环保安

全事故发生。

六、认真开展检查排查

各地工信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和频次，不走过场、不留

死角，切实检查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问

题，及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完善。要对整改的问题进行“回头

看”，强化和巩固检查整改效果。对逾期不进行整改的，要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要主

动并经常性开展自查排查，特别是对下属回收网点的检查，

对查找出的问题及隐患，要及时整改，杜绝安全及环保事故

发生。在监督检查和自查排查中，要重点检查是否建立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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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和应急方案并有效落实，营业场

所和车辆存放场地是否配备足够的消防、环保设施设备及能

正常运行和使用，人员和车辆的通行通道是否畅通，车辆堆

放是否规范和安全，拆解处理是否符合技术规范和造成环境

污染，值班值守人员是否落实和在岗，是否有闲杂人员随意

进入车辆堆放和拆解作业场地，回收进场的报废车辆及“五大

总成”是否有被盗和非正常出场的情况等。

各地工信部门在对企业检查中发现的安全、环保等重大

违法违规问题，要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反

馈，并配合做好后续处理工作。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18年 11月 30日

（此文件不公开）

抄送：任军号副省长，省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办公室，省资源再生

二手车行业协会。

云南省工信厅办公室 2018年 11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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